
东莞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23) 〔2024〕 第 03 号

为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保证 东莞市挂影洲新建江城排站工程项目建设，提高区域土地利用效益，东莞市人民政府
拟征收东莞市高埗镇上江城第一 、 第二、 第三、 第四 、 第五、 第六 、 第七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集体土地0.1528公 顷。 具体
征地范围以征地地形图红线圈定和坐标标定的位置为准( 见征地 范围红线图)。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
47条规定，现拟定了 《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 并将有关内容和事项公告如下：

一、  土地补偿安置标准(万元/公顷)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其他农用地

高埗镇上江城第一、 第二、 第三、

// 226.5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股份经 226.5 226.5

济合作社

二 、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面积及补偿安置费用

地上附作
耕地 园地 草地总面积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青苗补偿费 征地总费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物补偿费
(公顷) (公顷) (公顷) (公顷) (公顷)(公顷) (公顷) (公顷) (万元) 用(万元)

(万元)

东莞市高埗镇上江城第一、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股份经济合作 0.1528 0.0224 0.0775 0.0529 0.0000 7.83270 .0000 0.0000 0.0000 0.0000
42.44 19社

合计 0.1528 0.0000 0.0000 0.0000 0.0224 0.0775 0.05290.0000 0.0000 7.8327

三、 农业人员安置

发放货币安置。

四、留用地安置

留用地按实际征地面积的10%划留给被征地集体(即 0.01528公顷),根据被征地村集体意愿折算成货币补偿，折算

补偿标准为 620 万元/公顷，补偿总额为9.4736万元。

五、 社保安置

六、  反映意见和申请听证期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应参加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户数为2548人(详见附件)。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 (粤府办〔2021〕22 号)和 《东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

障政策意见的通知》(东府办(2022)4号)要求，该征地项目按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制定时我市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

综合地价16.2万元/亩的15%筹集征地社保费，共需缴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 55695.6元。

限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征集意见期限为公告张贴之日起 30 日。拟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权人

或实际使用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的，请于公告张贴之日起3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东莞市人民政府提出。

七、 补偿登记： 拟征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张贴之日起 30 日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办理

补偿登记。

八、 反映意见、提交听证申请和补偿登记地点： 高埗镇高龙中路1号土储办(联系人：潘汝光，联系电话: 81136258)

特此公告。

附件1: 征地范围红线图

2: 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的被征地农户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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